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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

议于 2022年 5月 2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进

行修订。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总法律顾问制

度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相关要求，公司需设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

务工作，具体负责公司法治相关工作。因总法律顾问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由董

事会任免，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涉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职权、

总裁职权、董事会议事程序等相关条款需予以修订，并需新增总法律顾问职权相关

条款。具体修订内容及修订依据详见附件。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本次《公司章程》修订

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正文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总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董事会秘书，

以及其他经董事会决议担任重要职务

并具备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条

件的人员。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总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以及其他经董事会决议担

任重要职务并具备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规定条件的人员。 

根据《实施意见》“公司总法律顾

问作为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工作

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法治工作

的具体负责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解聘，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

确”，修订该条款。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

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

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裁、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

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总法

律顾问，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根据《实施意见》“公司总法律顾

问作为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工作

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法治工作

的具体负责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解聘，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

确”，修订该条款。 

第一百四十七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合

规总监除外）； 

第一百四十七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合规总

监、总法律顾问除外）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

办法》（“《监管办法》”）第十

条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股东、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或者总经理进行

提名”。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设总法律顾

问，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工作，是

公司法治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总法律

顾问由董事会任免。 
 

根据《实施意见》“公司总法律顾

问作为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工作

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法治工作

的具体负责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解聘，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

确”，增加该条款。 

2.公司章程附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十八条  会议出席 

……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总裁和董

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应当列席董

事会会议。会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

议。 
 

第十八条  会议出席 

……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总裁和董事

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应当列席董事会

会议。董事会议题涉及法律合规的，

合规总监、总法律顾问应当列席董事

会参与研究讨论或审议。会议主持人

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

列席董事会会议。 

根据《实施意见》“落实总法律顾

问列席党委会、董事会参与研究讨

论或审议涉及法律合规相关议题，

参加总经理办公会等重要决策会议

制度”，修订该条款。 

 


